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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绿容〔2018〕60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和 

推进 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区委《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

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〉的通知》（普委〔2018〕75 号）、区委

办《关于印发<普陀区关于实行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

责任制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普委办〔2018〕11号）和区委宣

传部区法宣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的

通知》等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宪法学

习宣传贯彻实施和推进我局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工作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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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分认识深入学习宣贯宪法和推进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

法责任制的重大意义 

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是全面依法治

国的总依据。党中央多次强调，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

国，坚持依法行政首先要坚持依宪行政。 

要通过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，使系统内广大党员、

干部和职工深刻认识到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，在党和国家事

业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、独特的作用。 

要通过落实我局“谁普法谁执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建立普法责

任清单，形成党委统一领导，部门分工负责、各司其责、齐抓共

管的普法工作格局，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区、加快建设法治普陀、

平安普陀和建成“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、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”

作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围绕“两个确保”和“两个坚决维护”，进一步用宪法的

重要论述武装头脑 

“两个确保”和“两个坚决维护”（即：确保今年宪法修正案

的核心要义、精神实质得到全面准确的领会和把握，确保用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；坚

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坚决维护党

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），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开展宪法学习宣传

和贯彻实施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根本方向。各科室、事业所一定要深

刻认识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按照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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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曹立强书记在 9月 29日作《中国宪法制度的若干问题》报告中

的要求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学习宣传和实施工作，抓紧抓实抓出

成效，切实把广大干部职工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

来。要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通过

领导带头学、专家辅导学、组织大家学和拓展延伸学的方式，本着

原原本本学、认认真真做、踏踏实实干的态度，真正学深悟透宪法

精神，切实做到“两个确保”和“两个坚决维护”，进一步促进我

局全体干部职工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 

三、坚持三个结合，持续推进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 

（一）坚持普法工作与法治实践相结合。要落实我局国家机关

普及法律知识、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职责，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到

日常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的各环节和全过程，以有效普法促进依法

行政、以依法行政促进深度普法。 

（二）坚持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重相结合。在履行好系统

内普法责任的同时，积极承担面向社会的普法责任，努力提高全局

干部职工法律素养，不断增强社会公众法治意识。 

（三）坚持普法创新与增强实效相结合。要结合我局工作职能

特点，积极推进普法理念、内容、载体、手段和机制的创新发展，

针对不同对象、不同时间和不同需求，开展法治宣传，着力增强普

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 

四、推进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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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局成立党委书记、局长为组长，分管领

导为副组长，各科室、事业所党政负责人为组员的普法工作推进领

导小组。由局法制科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推进工作。 

各科所要切实加强对宪法学习宣贯和普法工作的领导，党政主

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各单位也要成

立相应的工作推进机构，做好人员、物资和经费保障,确保工作有

人抓、有人管。要把落实情况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工作

目标考核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。 

（二）实施普法清单机制。局普法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已结合我

局工作特点、工作重点和管理执法任务实际出发，将重点普法任务、

重点宣传的法律法规规章、重点普法对象、普法责任单位、时间节

点等以普法责任清单的形式予以明确（详见附件二）。各部门、各

单位依据普法责任清单，每年制定普法工作计划和重点普法项目，

并于每年 1月底前报局普法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备案。 

（三）充分利用各类宣传阵地，营造宣传氛围。各科所在已完

成《宪法》专题辅导、科所学习、干部职工宪法“人手一册”目标

开展自学的基础上，要结合支部党员学习、科务会、所务会等载体，

继续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和普法宣传；要继续借助“普陀绿容简讯”、

“上海普陀绿化市容”官微等开辟“普法园地”专栏，持续开展普

法宣传；要结合“植树节”、“世界水日”、“卫生月”、垃圾分

类绿色账户等专项活动设摊宣传，加强行业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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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结合行政审批、投诉咨询、行政检查和监督等工作的开展，开展

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的宣贯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
2018年 10月 12日 

   

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12日印发 


